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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常州市天宁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

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盘活

存量资产，切实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和调剂使用，探索资产管

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新机制，促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根据《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发〔2013〕13 号）、《机

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1号）、《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号）、《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办

法》（常政规〔2015〕4号）、《关于印发常州市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公物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常财资〔2021〕28号）

等有关法规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

（以下简称公物仓）管理活动。

本细则所称区级行政事业单位是指区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共青

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区级各类直属事业单位和区级机关部门所

属事业单位（不含区属公立学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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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细则所称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管理活动，是

指对区级行政事业单位长期低效运转、闲置、待处置、超标准配

置以及临时机构的可调剂资产等，通过江苏省党政机关公物仓平

台（以下简称“公物仓信息平台”）开展统一管理、调配和处置。

第三条 公物仓管理范围：

（一）可调剂资产

1. 长期低效运转、闲置资产；

2. 超标准配置的资产；

3. 待处置资产中仍有使用价值、适用于调剂的资产；

4. 其他应纳入公物仓管理的可调剂资产。

（二）集中管理资产

1. 集中采购类办公家具；

2. 经区委、区政府批准成立临时机构（含工作专班），组

织集中办公购置的资产；

3.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因撤销、合并、改制等机构变动原因

形成的可以纳入公物仓管理的资产；

4. 举办（参加）区级及以上会议、展览、文体、典礼，以

及开展普查、调查、巡查等活动购置的资产；

5. 其他应纳入公物仓管理的资产。

第四条 公物仓资产类型：

（一）办公设备类（计算机、激光和彩色打印机、复印机、

速印机、多功能一体机、扫描仪、传真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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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公家具类（木制与铁制桌椅、文件箱柜架、茶几、

沙发、会议桌椅等）；

（三）电器类（空调及除湿设备、电视机、投影仪、摄影摄

像机及镜头等）；

（四）其他类资产。

第五条 公物仓资产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调剂，优化配置；

（二）科学整合，盘活资产；

（三）动态管理，高效便利；

（四）厉行节约，廉洁规范。

第六条 区财政局是负责公物仓监督管理的综合职能部门，

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省市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会同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研究制定公物仓管理的

相关制度；

（二）按照职责分工和本细则的规定，授权区机关事务管理

中心对公物仓集中管理资产调拨借用进行审批；

（三）组织开展运用公物仓管理机制，推进资产管理和预算

管理有机结合有关工作；

（四）牵头开展关于本细则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七条 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对公物仓集中管理资产进

行具体管理，主要职责是：



- 6 -

（一）负责牵头建立和完善公物仓信息平台系统，对公物仓

资产数据及时更新、发布；

（二）按照职责分工和本细则规定的管理权限，制定有关操

作流程，审核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有关公物仓管理事项；

（三）按照本细则的规定对集中管理资产进行统筹调配，并

将调配情况及时录入公物仓信息平台；

（四）定期盘存公物仓集中管理资产，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

（五）配合区财政局监督检查本细则的执行情况。

第八条 区级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对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

位的公物仓资产进行部门监管，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监督、指导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执行新增

资产配置优先通过公物仓调剂政策；

（二）配合区财政局、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做好本部门及所

属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资产的具体管理工作；

（三）接受区财政局、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监督、指导，

向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报告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

资产管理工作。

第九条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职责：

（一）定期清理本单位资产，及时将单位占有的可调剂资产

纳入公物仓管理；

（二）对公物仓资产实施实物管理和财务核算，确保公物仓

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公物仓信息平台基础信息准确；



- 7 -

（三）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公物仓资产管理事项。

第二章 公物仓资产管理

第十条 凡纳入公物仓管理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其所需通

用类办公资产购置按以下方式管理：

（一）纳入公物仓管理的通用类办公资产，区级行政事业单

位原则上不得自行购置更新，应优先调剂使用符合条件的公物仓

资产，确实无法调剂使用的再购置更新。购置更新应严格按照相

关配置标准，坚持安全、环保、经济、实用原则，杜绝奢华、浪

费。学校、医院、交通、水利等单位专用资产配置标准由有关部

门会同区财政局另行制定。

其中适用于《常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家具集中统一采

购实施意见（暂行）》品种清单（以下简称品种清单，附件 2）

内的办公家具，由公物仓统一采购调拨。品种清单外的可移动办

公家具，如会议桌、茶水柜等，可委托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统一

采购，也可自行采购。

（二）区级行政事业单位举办（参加）区级及以上会议、展

览、文体、典礼，以及开展普查、调查、巡查等活动，以及组建

临时机构（含工作专班）所需的办公资产，原则上优先从公物仓

中配置，当公物仓无法满足需要时，由举办单位向财政局申请购

置经费，区财政局审核后纳入预算管理，向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核拨后，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购置。购置的资产由公物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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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后再借调单位使用。

（三）新组建机构及部门所需办公资产，应优先调剂使用符

合条件的公物仓资产，确实无法调剂使用的再安排购置经费，由

区财政局核拨到新组建机构及部门。购置要求参照本条（一）。

（四）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日常运转经费纳入区机关事

务管理中心年度预算，设置专账核算，主要用于公物仓资产维修

保养、运输、仓储及设施维修等方面支出。

第十一条 公物仓资产归集入仓

（一）可调剂资产：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将本单

位可调剂资产（原则上资产可使用期限应在一年以上）纳入公物

仓管理，负责在公物仓信息平台中录入相关资产基础管理信息。

（二）集中管理资产：

1. 成立临时机构（含工作专班），组织集中办公购置的资

产，除明确规定另有用途外，应当在临时机构（含工作专班）撤

销或集中办公结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相关资产配置预算为依

据，由牵头部门负责移交公物仓。

2. 举办（参加）区级及以上会议、展览、文体、典礼，以

及开展普查、调查、巡查等活动购置的资产，应当在活动结束后

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相关资产配置预算为依据，由牵头部门负责

移交公物仓。

3. 按规定撤销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其原有全部资产除明

确规定另有用途外，应当在撤销后的一个月内由原机构负责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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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造册移交公物仓。

4. 按规定合并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对资产进行全面清

查，其所有资产原则上按有关规定先全部移交并入单位。有富余

资产的，应当在机构合并结束后的一个月内由合并后机构负责登

记造册移交公物仓。

5. 其他应上缴公物仓管理的资产，应当按相关规定及时移

交公物仓。移交上缴资产时，单位填制《天宁区行政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调拨单》（以下简称《固定资产调拨单》，附件 3），并

附相关凭证、资料（如购货发票、记账凭证复印件、购货合同、

权属证明、产品说明书、保修证明等），经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审核确认后，实施移交与验收入库。涉及权属变更的，及时做好

财务账、资产账的增减处理。

第十二条 公物仓资产使用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或临时机构因工作需要须向公物仓申请

调拨、借用资产的，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可调剂资产经资产权

属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批、集中管理资产经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审

批，审核批准后办理有关手续。

（一）公物仓资产借用。

临时机构、会议或活动等使用公物仓资产一般采取借用方式，

借用不改变资产的权属。

1. 借用单位通过公物仓信息平台完成申请、审批、交接等

流程，填写《江苏省党政机关公物仓资产交接清单》（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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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仓资产交接清单》，附件 4），并承担日常管理等相关义务。

2. 公物仓办理出库手续，同时在外借资产登记簿中登记。

3. 借用单位归还公物仓资产时，凭原《公物仓资产交接清

单》，确认后验收入库，并在库存资产登记簿中登记。资产归还

按归还时间自动在平台退还原单位，实物运输方案则由双方协商

决定。

（二）公物仓资产调拨

使用单位向资产权属所在单位提出申请，说明调拨理由、用

途和申请调拨资产品目、数量等事项，同时填写《固定资产调拨

单》，审批通过后使用单位与资产权属单位办理调拨、领用等手

续。资产调拨权属发生变更，应及时完成财务账、资产账及公物

仓信息平台的增减处理。

第十三条 公物仓资产处置

公物仓资产的处置方式包括捐赠、转让、置换、报损、报废

等。资产捐赠应当以支持公益事业为目的。公物仓资产的处置应

当严格履行申报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一）公物仓资产处置的基本范围:

1. 盘亏资产和报损资产、呆账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2.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达到使用年限且不能正常使用的资产；

3. 无维修价值或不能安全有效使用的资产；

4. 不易存储或可能长期闲置的资产；

5. 达不到环保节能要求的资产；



- 11 -

6. 其他需要处置的资产。

（二）公物仓集中管理类资产的处置，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

心按照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和程序提出申请，报区财政局批准后实

施。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家具类资产的处置，首先需经区机关

事务管理中心审核，对其中仍有使用价值的资产，划转公物仓。

其余报废资产的处置，由各单位自行报区财政局批准后实施。

（三）公物仓集中管理类资产的处置收入，按照“收支两条

线”有关规定，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全额上交区财政，发生的

相关费用由区财政保障。

第十四条 公物仓集中管理资产实行专库存放、专人保管、

专户管理，做到账实相符，全部库存资产纳入公物仓信息平台。

设置集中管理资产登记账簿，使用状态分为库存资产登记簿和外

借资产登记簿，资产登记簿按照增减日期时序登记，以反映资产

的使用、保管和增减变动情况。按季度对所保管资产进行盘点，

每年 12月份进行全面清查盘点，确保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

实相符。次年 1月底前，向区财政局报送上一年度公物仓集中管

理资产情况。凡非正常短缺、毁损，应及时查明原因，属责任事

故的，应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 为确保公物仓正常运行，公物仓资产在周转使用

期的质量与安全事宜，由使用单位负责。人为原因损坏或丢失的，

使用单位或责任人负责修复或依照原值赔偿。正常自然损耗的，

使用、管理单位说明情况并履行相关报损、报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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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区财政局对区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的运行情况实

施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调换和私分公物

仓资产，如违反规定，应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

责任；造成资产损失的，应负相应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擅自配置或超标配置通用办公

设备和办公家具资产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国务

院令第 427号）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各镇、开发区、街道等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区财政局及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

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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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常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家具统一采购品种清单

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1 办公椅 高背、四脚

饰面：优质牛皮，柔软贴手，

透气性好、应无色差，表面

无龟裂、破损，无油腻感，

厚度和理化性应符合国家

现行检测标准。

海棉：采用优质阻燃定型

海绵，密度≥30KG/M3。理

化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软硬适中，压膜量达

到国家现行检测标准。

椅脚：采用橡木实木框架。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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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2 办公桌

主台+
侧柜+
活动柜

2000*
1000*760

面材：饰面选用优质胡桃木木皮，

木皮厚度 0.8mm。

基材：采用符合国家最新环保标准

的优质环保型人造板，甲醛含量

≤8.0mg/100g。
油漆：采用优质环保油漆，底漆为

UV漆，面漆为（PU）双成份聚氨

脂漆，漆膜硬度达 2H~3H之间。

光滑耐磨，手感好，色泽美观。

油漆工艺：底着色油漆工艺，经五

底三面磨退工艺处理，可做成嵌入

式（手感较深），半开放式及全封

闭式（手感较为光滑）。成品要求

木纹清晰，木皮拼接木纹必须交

圈。

五金件说明：

滑轨：采用优质阻尼路轨。

锁具：锁扣系统采用高防盗性能优

质折叠锁扣。

其它五金：采用优质缓冲门铰，轻

松开启，使用更如意；优质不锈钢

拉手，层板梢为国产优质五金配件，

拼接紧密，间隙细小且均等。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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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3 办公椅 四脚

饰面：采用优质 PU革，

柔软贴手，透气性好、应

无色差，表面无龟裂、破

损，无油腻感，厚度和理

化性应符合国家现行检

测标准。

海棉：采用优质阻燃定型

海绵，密度≥30KG/M3。理
化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软硬适中，压膜量达

到国家现行检测标准。椅

脚：采用橡木实木框架。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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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4 办公桌

主台+侧柜
+活动柜
1680*
800*760

面材：饰面选用优质胡桃木

木皮，木皮厚度 0.8mm。基

材：采用符合国家最新环 保

标准的优质环保型人造

板，甲醛含量≤8.0mg/100g。
油漆：采用优质环保油漆，

底漆为 UV漆，面漆为（PU）
双成份聚氨脂漆，漆膜硬度

达 2H~3H之间光滑耐磨，手

感好，色泽美观。

油漆工艺：底着色油漆工

艺，经五底三面磨退工艺处

理，可做成嵌入式（手感较

深），半开放式及全封闭式

（手感较为光滑）。成品要

求木纹清晰，木皮拼接木纹

必须交圈。

五金件说明：

滑轨：采用优质阻尼路轨。

锁具：锁扣系统采用高防盗

性能优质折叠锁扣。

其它五金：采用优质缓冲门

铰，轻松开启，使用更如意，

层板梢为国产优质五金配

件，拼接紧密，间隙细小且

均等。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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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5 办公椅 四脚

饰面：采用优质 PU革，

柔软贴手，透气性好、应

无色差，表面无龟裂、破

损，无油腻感，厚度和理

化性应符合国家现行检

测标准。海棉：采用优质

阻燃定型海绵，密度

≥30KG/M3。理化性能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软硬

适中，压膜量达到国家现

行检测标准。

椅脚：采用橡木实木框

架。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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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6 沙发 单人位

饰面：优质牛皮，柔软贴

手，透气性好、应无色差，

表面无龟裂、破损，无油

腻感，厚度和理化性应符

合国家 现行检测标准。

海棉：采用优质阻燃定型

海绵，密度≥35KG/M3。
理化性能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软硬适中，压膜

量达到国家现行检测标

准。

框架：采用西北桦木制

内架，高密度弹簧纵向

十三道。橡皮配带横向

三道，外覆 PE编制布

（西北优质桦木，木材

干燥至 9%含水率并经

防腐、防蛀处理）。

张

7 沙发 三人位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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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8 茶几 1200*600*430

面材：饰面选用优质胡桃木

木皮，木皮厚度 0.8mm。

基材：采用符合国家最新

环保标准的优质环保型人

造板，甲醛含量

≤8.0mg/100g。油漆：采用

优质环保油漆，底漆为

UV漆，面漆为（PU）双

成份聚氨脂漆，漆膜硬度

达 2H~3H之间。光滑耐

磨，手感好，色泽美观。

油漆工艺：底着色油漆工

艺，经五底三面磨退工艺

处理，可做成嵌入式（手

感较深），半开放式及全

封闭式（手感较为光滑）。

成品要求木纹清晰，木皮

拼接木纹必须交圈。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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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9
二人位

条桌 1300*500*780

面材：饰面选用优质胡

桃木木皮，木皮厚度

0.8mm。基材：采用符合

国家最新环保标准的优

质环保型人造板，甲醛

含量≤8.0mg/100g。
油漆：采用优质环保油

漆，底漆为 UV漆，面漆

为（PU）双成份聚氨脂漆，

漆膜硬度达 2H~3H之间。

光滑耐磨，手感好，色泽

美观。

油漆工艺：底着色油漆

工艺，经五底三面磨退

工艺处理，可做成嵌入

式（手感较深），半开

放式及全封闭式（手感

较为光滑）。成品要求

木纹清晰，木皮拼接木

纹必须交圈。（按实物）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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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规格

W*D*H 深化图型 材质说明
计量

单位

10
三人位

条桌
1900*500*780

面材：饰面选用优质胡桃木

木皮，木皮厚度 0.8mm。

基材：采用符合国家最新

环保标准的优质环保型人

造板，甲醛含量

≤8.0mg/100g。油漆：采用

优质环保油漆，底漆为 UV
漆，面漆为（PU）双成份

聚氨脂漆，漆膜硬度达

2H~3H之间。光滑耐磨，

手感好，色泽美观。

油漆工艺：底着色油漆工

艺，经五底三面磨退工艺

处理，可做成嵌入式（手

感较深），半开放式及全

封闭式（手感较为光滑）。

成品要求木纹清晰，木皮

拼接木纹必须交圈。（按

实物）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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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宁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调拨单

调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固定资产名称 申请调拨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资金来源 备注

调出单位（公章）：

经办人：

电 话：

合计

调入理由及单位

领导意见

调出单位领导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调入单位主管部门

（意见）

国资办审批

意见

经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调入单位地址： 经办人： 电话：

说明：本表填制一式三份，调出单位、调入单位、区国资办各一份；有主管部门的单位，本表需填制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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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党政机关公物仓资产交接清单

单号： 年 月 日

序号 资产编码 资产类别名称 购置日期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元）
账面原值

（元）

账面净值

（元）

预计使用

时间

合计人民币（大写）： 合计人民币（小写）：

部门：

调入单位：（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部门：

调出单位：（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调入单位填制，调入单位 1份，调出单位 1份，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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